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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铜川市中央银行

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业务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铜川市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（以

下简称 ACS)业务管理，规范各商业银行 ACS 网点业务，降低作

废业务数量及差错率，提升铜川地区 ACS 业务处理成功率，有

效防范会计风险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本考核办法对象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开户

的辖内各商业银行。具体包括：农发行铜川分行(含市级农发行、

耀州区农发行、印台区农发行）、工商银行铜川分行、农业银行

铜川分行、中国银行铜川分行、建设银行铜川分行、长安银行

铜川分行、邮储铜川市分行(含市级邮储银行、耀州区邮储银行、

宜君县邮储银行）、王益区农村信用联社、耀州区农村信用联社、

印台区农村信用联社、宜君县农村信用联社，共 11 家机构。

二、考核业务种类

本考核办法所包括 ACS 业务种类主要有：现金及发行基金

业务、电汇业务、财政性缴存业务、准备金业务、再贷款业务，

共 5大类业务。

三、考核标准

开户银行在人民银行营业部门办理业务应符合以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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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的业务凭证应达到以下标准。

（一）凭证填制要求(常用凭证填写规范见附表 1)

1.必填项目及填写要求

①凭证日期：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系统当前账务日期；

②付款人：全称，填写付款人账户户名全称；账号，填写

付款人账号；付款人账号与全称须一致；汇出地点，准确填写

汇款人行政所属地，栏中预先印刷的“省”、“市”、“县”，不用

者应予以划去；

③付款行名称：汇出行名称或规范化简称；

④收款人：全称，收款人账户户名；账号，填写收款人账

号；汇入地点，准确填写收款人行政所属地，栏中预先印刷的

“省”、“市”、“县”，不用者应予以划去；

⑤汇入行名称：汇入行名称或规范化简称；

⑥金额大、小写：大小写金额须相符，大写前不必填写“人

民币”字样，须按照规范填写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用于外汇转

账时，将外币种类填写在“人民币”字样上，将“人民币”字

样覆盖，在小写前填写外币符号；

⑦附加信息及用途：按照实际业务填写附加信息及用途；

⑧流水号：系统生成流水号后填写。

2.选填项目

①行号：根据需要填写。

②支付密码：金融机构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，应填写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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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码，每小格填写 4位数字。

③紧急程度：若未填写则视为普通；

④备注：如有需要，据实填写；

⑤附件张数：如填写，须与扫描的附件张数一致。

3.印章与加盖

①商业银行在凭证加盖预留印鉴处加盖预留印章；

②人民银行经办人员分别在凭证相应位置加盖个人名章；

③系统记账成功后，在凭证上加盖转讫章。

（二）业务办理时限要求

1.正常工作日业务受理时间不晚于 16:30 分。

2.财政性缴存业务、准备金缴存业务于每旬末 5日内完成，

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首个工作日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（一）建立考核台账。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营业室建

立日常业务考核台账，对开户银行在柜台上提交的 ACS 业务进

行审核，包括提交业务是否符合时限要求，提交凭证填写是否

符合考核标准。

（二）半年通报。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营业部门依据

日常考核登记台账，每半年对考核台账进行统计，并将考核基

本情况、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工作要求在全辖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全年考核。根据《铜川市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管理试

行办法（修订）》的规定，把 ACS 业务考核纳入到考核项目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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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发现 1 处错误，扣除综合评价得分 2分，并将考核结果在全

辖范围进行通报。

五、处理措施

（一）发出业务差错通知书。对开户银行在日常业务中发

生的延时、填写不符合要求的错误，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

营业室按单笔向差错行发出《业务差错通知书》(见附表 2)，差

错行应确认差错，分析错误产生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，由主要

行领导签字后反馈至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营业部门。

（二）约见谈话。开户银行多次发生业务差错的，由人民

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主管行领导或营业部门负责人约见开户银

行主管行领导或相关部门负责人，通报该行差错情况，并就相

关工作提出整改要求。差错行应对差错深刻反思，认真分析原

因，切实落实整改。

（三）业务限制。对于开户银行整改落实不到位，差错依

旧发生的，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将对该在营业部门办理的

相关业务进行限制。

（四）通报批评。对于开户银行思想不重视，职责不明确，

工作不到位，屡纠屡犯或一次性发生重大业务差错的，对该行

在全辖范围进行通报批评，并抄送其省级分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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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常用凭证填写规范

凭证
种类

填 写 规 范
必填项目及填写要求 选填项目 印章与加盖

财政性
存款交
存凭证

1、凭证日期：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系统当前账务日期；

2、交存银行存款账户名称、账号：所填账户名称、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系统一致；

3、交存银行财政性存款账户名称、账号：所填账户名称、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系

统一致；

4、报表日期：上一个财政性存款交存周期的结束日期；

5、交存比例：填写 100；

6、财政性存款余额：与金融机构报来的财政性存款各科目余额表中的汇总余额一致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7、已交存金额：交存或调整前的财政性存款账户余额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8、应交财政性存款金额：对财政性存款余额按照四舍五入至千元的原则形成的金额；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9、调整金额：应交财政性存款金额与已交存金额之差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10、调整标志：应交财政性存款金额-已交存金额>0，勾选调增；应交财政性存款金额-已交存金额<0，

勾选调减；应交财政性存款金额-已交存金额=0，勾选不调；

11、流水号：系统生成流水号后填写。

1、附件张数：据实填写；

2、支付密码：金融机构约

定使用支付密码的，应填

写支付密码，每小格填写 4

位数字。

1、商业银行在凭证

上加盖预留印章；

2、人民银行经办人

员分别在凭证相应

位置加盖个人名

章；

3、系统记账成功

后，在凭证上加盖

转讫章。

一般
存款
余额
采集
凭证

1、凭证日期：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系统当前账务日期；

2、交存单位名称：准备金账户全称，名称填写简称的，也应与系统一致；

3、交存单位账号：准备金账户对应的账号；

4、当前法定准备金率：当前准备金账户使用的准备金率；

5、当前动态差别准备金率：当前准备金账户使用的动态差别准备金率；

6、起始日期：一般存款余额采集期间的起始日期，时点法下为采集期期末日，平均法为采集期期初日；

7、终止日期：一般存款余额采集期间的终止日期，时点法、平均法均为采集期期末日；

8、金额：一般存款余额明细表汇总金额一致，金额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9、流水号：系统生成流水号后填写。

1、附件张数：如填写，须

与扫描的附件张数一致；

2、原业务流水号：一般存

款余额更正业务填写，填

写原业务的流水号；

3、原业务日期：一般存款

余额更正业务填写，填写

原业务的账务日期。

1、商业银行在凭证

上加盖预留印章；

2、人民银行经办人

员分别在凭证相应

位置加盖个人名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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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贷款
发放
凭证

1、凭证日期：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系统当前账务日期；

2、贷款账户名称、贷款账户账号：贷款账户名称、贷款账户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

系统一致；

3、存款账户名称、存款账户账号：存款账户名称、存款账户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

系统一致，存款账户须是再贷款账户计息参数中的付款账号相符；

4、贷款日期、到期日期、合同利率、合同编号按照再贷款合同填写，合同编号同一核算主体须唯一。

到期日期须大于贷款日期；

5、金额大、小写：金额大小写按照再贷款合同填写，大小写须相符，大写前不必填写“人民币”字样，

按照规范填写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6、贷款用途：按照再贷款合同填写，并与再贷款性质相符。

无 1、商业银行在凭证

上加盖预留印章；

2、审批部门签章：

应有审批人书面意

见和签章；

3、人民银行经办人

员分别在凭证相应

位置加盖个人名

章；

4、系统记账成功

后，在凭证上加盖

转讫章。

再贷款
还款
凭证

1、凭证日期：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系统当前账务日期；

2、付款账户名称、账号：付款账户名称、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系统一致；

3、收款账户名称、收款账户账号须与系统一致；户名填写简写也应与系统一致；当该凭证用于归还再

贷款本金时，应为再贷款账户名称、账号，当用于归还再贷款欠息时，应为金融机构再贷款利息收入

的账户的名称、账号；

4、合同利率、合同编号按照再贷款原合同填写；

5、金额大小写：金额大小写须相符，而且应小于或等于该笔再贷款未归还金额，大写前不必填写“人

民币”字样，按照规范填写，小写前须填“¥”；

1、备注：填写“归还再贷

款”或其他需要备注的事

项；

2、附件张数：如填写，须

与扫描的附件张数相符；

3、支付密码：金融机构约

定使用支付密码的，应填

写支付密码，每小格填写 4

位数字。

1、商业银行在凭证

上加盖预留印章；

2、人民银行经办人

员分别在凭证相应

位置加盖个人名

章；3、系统记账成

功后，在凭证上加

盖转讫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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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 ACS 业务差错通知书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:
你单位于______ 年______ 月______ 日在中国人民银

行 铜 川 市 中 心 支 行 营 业 室 办 理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 务 ， 由 于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，导致业务处

理失败，特此通知。

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营业

室

年 月 日

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 ACS 业务差错单位反馈书

错误是否属实：是 否 （请打√）

如属实，整改措施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请于3个工作日内将反馈书加盖部门公章交中国人民银

行铜川市中心支行营业室。

主要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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